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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关于 

2019年下半年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制度改革，

根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

办法(试行）》（沪工程人〔2019〕35号），经学校研究决定自 2019

年 9 月起开展 2019 年下半年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现结

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就 2019 年下半年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

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 

学校依据《上海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沪委

办发〔2009〕40 号），《上海市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

（沪教委人〔2010〕68号）等文件精神，依据核准的《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本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工作，根据岗位设置需要开展限额聘任工作。 

学生思政系列、兼职高教系列、图书资料等其他专业技术职

务系列高级岗位数额根据上海市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系列的晋升聘任工作采取社会评议的方法进行，在符合

岗位要求，有空岗情况下择优聘任。 

二、关于聘任范围和任职资历 

1.本次聘任范围为：高校教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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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程技术、图书资料、实验技术等系列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 基本入围条件和学术入围条件参照《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试行）》（沪工程人

〔2019〕35号）执行。 

3.2019年 12月 31日（含）前已达到退休年龄未办延缓退休

手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属申报范围。 

4.聘任对象的任职年限可计算到 2019年 12月 31日（含）。 

5.论著、成果等原件提交日期截至到 2019年 9月 20日（含）。 

6.任现职以来近 5年取得的学术、技术成果最早可计算到

2014年 9月 20日（不含）至 2019年 9月 20日（含）。 

7.需提交新增成果才能申报的人员新增成果计算起始时间

为前一次申报年的 9月 20日（不含）。 

8.申报评议学科，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制定的学

科、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科填写。 

三、关于申报学术能力评议的要求 

1.学校原则上委托第三方评议机构进行学术能力评议。 

2.第三方评议机构不接受评议的（学校专设岗位等）由学校

负责相关材料外送评议工作。 

3.2017、2018年通过学术能力评议还未聘任的专业技术人

员，可以重新进行 2019年学术能力评议；2017、2018年未通过

学术能力评议人员，需重新进行 2019年学术能力评议；以上人

员必须提交前一次评议后所发表符合入围条件“代表性论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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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科研等成果”作为主评议材料，方可正式受理，同时须放弃

前一次评议结果。 

4.评议份数，正高 5份，副高 5份。 

5.评议合格结果 

评议合格：五位专家评审意见中至少一个 A，最多一个 C；  

A学术技术能力已达到应聘职务任职要求；（80-100） 

B学术技术能力基本达到应聘职务任职要求；（60-79） 

C学术技术能力尚未达到应聘职务任职要求。（59及以下） 

四、关于收费标准（现金） 

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学术能力评议人员个人承担学术能

力评议费 1500元，不足部分由学校承担。 

五、聘任程序和时间安排 

（一）任职条件及学术、技术能力初审 

1.9月 2日至 9月 6日 

所有申报者填写《基本入围条件登记表》和《学术、技术能

力评议论著、科研成果（入围条件）审核表》，学院提出初步审

查意见后送学校人事处。 

2.9月 9日至 9月 18日 

学校人事处会同科研处对申报人员的基本任职条件、学术入

围条件进行审查。 

3.9月 19日至 9月 27日 

通过审查的人员名单在校园网上公示五个工作日，若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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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公示三天。公示无异议的申报人员名单由校人事处返回各学

院。 

（二）学术、技术能力外审评议 

9月 26日至 9月 29日 

已通过公示申报人员提交学术技术能力评议材料（《学术、

技术能力评议表》、《学术水平与技术能力专家鉴定主要代表作

登记表》及相关附件（5套），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综合推

荐表》及附件交人事处。 

逾期视作放弃 2019年下半年学术能力评议。 

（三）学术能力外审评议结果公布，学校公布岗位信息， 

学院差额推荐答辩人员。 

1.公布岗位信息：学校根据定岗定编数和学院学科发展要

求，以 2019年 8月 31日在岗在编人员数据为基础，确定各类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余岗。 

学院公布缺岗学科名称、岗位名称、数额，公示、公布岗位

职责和聘任条件，公布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小组成员名单。制

定学院拟聘岗位职责、聘任条件、考核标准和排序依据。学院基

于学校的入围条件，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科研能力、

学科学术与技术能力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交人事处备案。 

2.被学院推荐答辩人员填写《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申请

表》、《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申报表》、答辩 PPT、所有表格和所

填的全部获奖证书、论文、科研成果等扫描成电子版（pdf或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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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小组对申报资格合格的申报人员

从思想品德、教育教学、学术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根据岗

位聘任条件、学院的空岗额度和学科发展需要，按照小于或等于

差额推荐的人员数进行排序，报学校人事处。上报名单需在所在

部门公示三个工作日。 

（四）学校考核、评议及确定拟聘人员名单 

学校组织校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上述评议组通过人

员，将予以公告。 

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评议委员会在听取申报人的述职汇报

后，结合申报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议，确定向校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委员会推荐的拟聘名单。 

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确定拟聘人员名单。拟聘人员名

单在校内网上公示五个工作日。 

学校发文正式聘任，人员名单报上海市教委和人保局备案，

并按照相关规定兑现聘任人员待遇。 

六、2019年学术专设竞聘岗位申请条件更新公告 

经校聘任委员会通过，“学术专设竞聘岗位”申请教授（条

件 2）、副教授（条件 4）2019年执行如下: 

1.申请教授条件（条件 2） 

除满足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基本入围条件（任职时间条件

除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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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顶级学术论文，ESI高被引论文

（统计至前 1%）1篇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顶级学术论文，ESI高

被引论文扩展版（统计至前 3%）3篇。 

文科：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顶级学术论文 1篇或作为第一作者

发表一类学术论文 2篇。 

2.申请副教授条件（条件 4） 

除满足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基本入围条件（任职时间条

件除外）外， 

理工科：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ESI高被引论文扩展版（统计至

前 3%）1篇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SCI一区（大区）学术论文 3篇。 

文科：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一类学术论文 1篇或作为第一作者

发表二类学术论文 3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9 年 8月 29日 


